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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

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海机电” ）的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转让方” ）与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国投资管”“受让

方” ）于2025年6月23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上海电气拟将其所持有的51,136,966股公司股票（占公

司总股本的5%）非公开协议转让至受让方。本次股份转让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等的有关规定；受让方在股份受让后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直接持有公司A股股份数量491,073,586股，同时通过

其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8,117,655股B股，合并占公司总股本的48.81%，上国投资

管未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上海电气的直接持股数量将减少51,136,966股，合并持

股比例从48.81%降至43.81%，上国投资管将持有公司股份51,136,9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风险提示：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在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国际集团完成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本次权

益变动还需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履行合规性确认程序，并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

文件后， 由交易双方按约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派出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

续，能否最终完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为响应中国证监会及上海市国资委关于提升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水平的要求，推动上海机电发展“第

二增长曲线”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上国投资管转让上海机电51,136,

966股股份。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上海市以“金融控股+市值管理”为核心功能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引入其子公司上国投资管作为上海机电的重要股东，有利于上海机电借助其专业力量，进一步优化公司

治理结构，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案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上海电气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上国投资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51,136,96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

2025年6月23日，上海电气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协议转让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5%股份至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日，上海电气与上国投资管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在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国际集团完成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

本次权益变动还需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履行合规性确认程序，并在取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确认文件后，由交易双方按约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派出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过

户登记手续。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海电气直接持有公司A股股份数量491,073,586股，全部为无限售A股流通股，

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8,117,655股B股， 合并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8.81%；上国投资管未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 上海电气的直接持股数量将减少51,136,966股， 合并持股比例从48.81%降至

43.81%，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上国投资管将持有公司51,136,966股股份，持股比例将增加至5%，该等

股份亦均为无限售A股流通股。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转让方为上海电气，其基本情况如下：

转让方名称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11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59565082B

法定代表人 吴磊

注册资本 人民币15,579,809,092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成立日期 2004年3月1日

经营期限 2004年3月1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特

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站及输配电，机电一体化，交通运输、环保设备、锂离子电池、电源系统的相关装备制造业产品的设计、制

造、销售，提供相关售后服务，以上产品的同类产品的批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佣金代理（不含拍卖），提供相关配套服务，电力

工程项目总承包，设备总成套或分交，工业设计服务，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

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疗设备租赁，对外承包

工程，普通机械设备安装，专用设备修理，技术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受让人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的受让方为上国投资管，系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受让方名称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3月11日

公司属性 地方国有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3232831XD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志刚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111号201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511号23楼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双方经友好协商，就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事宜，现达成一致协议如下，以资共同遵守：

（一）本次股份转让

1.1�双方同意，甲方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51,136,966股上市公司股份。

1.2�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乙方持有51,136,966股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

（二）本次股份转让的定价及支付

2.1�双方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对价为16.81元/股，该等对价应不低于本协议签署日前一日上市公司

股票收盘价的90%；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总对价为859,612,398.46元（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 ）。

2.2�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签署日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30%的股份转让价

款（即257,883,719.54元）作为本次股份转让保证金，该等保证金自取得上交所对本次股份转让的确认

意见当日转换为相应股份转让价款；于取得上交所对本次股份转让的确认意见之日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

应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剩余70%的股份转让价款（即601,728,678.92元）。

（三）本次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及后续权利义务安排

3.1�自乙方向甲方支付完毕股份转让价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双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上交所和/或中登公司的要求， 尽快向上交所和中登公司提交关标的股份过户登记的相关

审查申请文件，并尽快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的相关手续。

3.2�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后，乙方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享有或承担标的股份股东应有的相应权利或义务。

3.3�双方应积极配合上市公司就标的股份转让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标的股份的锁定期

4.1�乙方承诺，自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减持标的股份。

乙方因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所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前述减持承诺。

4.2�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就其在本次股份转让中受让的标

的股份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

4.3�乙方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有关协议转让的规定，若乙方所受让标的股

份的锁定期与中国证监会和/或上交所的最新监管规定不一致的，应自动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或上交所的

规定执行，乙方应根据监管规定相应调整锁定承诺。

（五）违约责任

5.1�如果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所作之任何陈述或保证是虚假的或错误的，或该陈述或保证并未得到

全面、及时地履行，或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或义务，均构成该方对本协议的违反。

上述违反本协议的一方称为违约方。 违约方除应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外，还应赔偿和承担非违约

方因该违约而产生的或者遭受的直接损失、损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和责任。

5.2�在不影响本协议任何其他条款规定的前提下， 如果任何一方未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

务，其它方有权在行使本协议项下任何其他权利和救济之外，要求违约方实际履行该等义务。

5.3�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经甲方书面催促后三十个工作日

内仍未支付的，每延期支付一日，应当按当期应付而未付的股份转让价款金额的万分之五按日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乙方明确拒绝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或者无正当理由延期支付超过三十个工作日的，甲方有权以

书面形式通知乙方解除本协议，本协议自该解除通知送达乙方之日起即行解除，乙方应当于本协议解除

后五个工作日内，按照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百分之十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4�如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及时配合办理过户的， 且在乙方催促后十个工作日内仍未办理的，

每延期一日，应当按乙方已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金额的万分之五按日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甲方明确拒绝

办理或者无正当理由延期超过三十日的，乙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解除本协议，本协议自该解除通

知送达甲方之日起即行解除，甲方应当于本协议解除后五个工作日内将乙方已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全额

退还至乙方指定的账户，并按照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百分之十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六）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加盖公章并由法定/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成立， 并在本次股份转让以非公开协议转让

方式进行均获得以下有权机构/主体批准后生效：(1) 就甲方而言， 已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2)就乙方而言，已获得有权国家出资企业批准。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双方应积极推动相应审批程序

的完成，促使本协议生效条件尽快达成。 若任何一方在2025年12月31日前未获得前述批准的，则本协议

自动终止，且双方不因此承担任何责任。

四、本次协议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上国投资管持有公司股份51,136,9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成为公司持股

5%及以上的股东。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人员、资产、

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所涉及的后续事项及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5修正）》《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因本次协议转让而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在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国际集团完成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

3、本次权益变动还需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履行合规性确认程序，并在取得上海证

券交易所确认文件后，由交易双方按约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派出机构申请办理股份

过户登记手续。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人已就本次协议转让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本次权益变动交易双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上海电气与上国投资管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3、交易双方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决议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3日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上海机电、机电B股

股票代码：600835、900925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110号

股权变动性质：股份减少（股份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二〇二五年六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

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

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机电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海机电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

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完整性

和准确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电气、转让方 指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公司、上海机电 指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上国投资管 指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电气控股 指 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集团 指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直接持有的上海机电51,136,966股A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协议转

让给受让方，因此合并持股比例由48.81%降低至43.81%的权益变动行为

《股份转让协议》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受让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A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特别说明：本报告书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

略有差异。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11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59565082B

法定代表人：吴磊

注册资本：人民币15,579,809,092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成立日期：2004年3月1日

经营期限：2004年3月1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各类工程建

设活动；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站及输配电，机电一

体化，交通运输、环保设备、锂离子电池、电源系统的相关装备制造业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提供相关售

后服务，以上产品的同类产品的批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佣金代理（不含拍卖），提供相关配套服务，电

力工程项目总承包，设备总成套或分交，工业设计服务，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

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疗设备租赁，对外承包工程，普通机械设备安装，专用设备修理，技术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及其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电气股权及控股关系如下图所示：

电气控股直接持有上海电气A股6,400,435,385股， 直接以及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香港有

限公司持有上海电气H股313,642,000股，合计持有上海电气43.09%的股份，为上海电气的控股股东。 上

海市国资委持有电气控股100%股权，为上海电气实际控制人。

上海电气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最近两年内未发生变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四川中路110号

法定代表人 吴磊

注册资本 人民币1,147,211.60万元

成立时间 1985年1月14日

经营期限 1998年5月28日至不约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12873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

目：电力工程项目总承包、设备总成套或分交，对外承包劳务，实业投资，机电产品及相关行业的设备制造销售，为

国内和出口项目提供有关技术咨询及培训， 市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 国内贸易 （除专项规

定），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疗设备

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开发；机械设备研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海电气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吴磊 男 董事长、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朱兆开 男 董事、总裁 中国 上海 否

董鑑华 男 董事、副总裁 中国 上海 否

王晨皓 男 职工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邵君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陆雯 女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徐建新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刘运宏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杜朝辉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许建国 男 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郭浩环 女 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袁胜洲 男 职工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金孝龙 男 副总裁 中国 上海 否

阳虹 女 副总裁 中国 上海 否

肖卫华 男 副总裁 中国 上海 否

贾廷纲 男 副总裁 中国 上海 否

傅敏 女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中国 上海 否

胡旭鹏 男 副总裁 中国 上海 否

张艳 女 总审计师、首席合规官 中国 上海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

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经发行

股份的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持股比例（直接/间接）

1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赢合科技 300457.SZ

上海电气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自动化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赢合科

技28.41%股份

2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风电 688660.SH

直接持股比例为61.40%， 并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0.60%，合计持股比例为62%

3 ManzAG ManzAG M5Z

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德国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占ManzAG总股

本的14.90%

4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天沃科技 002564.SZ 直接持有天沃科技13.51%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为支持旗下上市公司上海机电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推动上海机电发展“第二增长曲线” ，上海

电气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上国投资管转让上海机电51,136,966股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已经约定的股份转让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计划安排。 若今后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

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海电气直接持有上海机电A股股份数量491,073,586股，同时通过全资子公司上

海电气香港有限公司持有上海机电8,117,655股B股，合并占上海机电总股本的48.81%。

本次权益变动后， 上海电气的直接持股数量将减少51,136,966股， 合并持股比例从48.81%降至

43.81%，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案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上海电气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上国投资管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51,136,

966股A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

2025年6月23日，上海电气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协议转让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5%股份至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日，上海电气与上国投资管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在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国际集团完成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

本次权益变动还需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履行合规性确认程序，并在取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确认文件后，由交易双方按约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派出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过

户登记手续。

三、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双方经友好协商，就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事宜，现达成一致协议如下，以资共同遵守：

（一）本次股份转让

1.1�双方同意，甲方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51,136,966股上市公司股份。

1.2�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乙方持有51,136,966股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

（二）本次股份转让的定价及支付

2.1�双方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对价为16.81元/股，该等对价应不低于本协议签署日前一日上市公司

股票收盘价的90%；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总对价为859,612,398.46元（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 ）。

2.2�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签署日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30%的股份转让价

款（即257,883,719.54元）作为本次股份转让保证金，该等保证金自取得上交所对本次股份转让的确认

意见当日转换为相应股份转让价款；于取得上交所对本次股份转让的确认意见之日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

应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剩余70%的股份转让价款（即601,728,678.92元）。

（三）本次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及后续权利义务安排

3.1�自乙方向甲方支付完毕股份转让价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双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上交所和/或中登公司的要求， 尽快向上交所和中登公司提交关标的股份过户登记的相关

审查申请文件，并尽快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的相关手续。

3.2�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后，乙方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享有或承担标的股份股东应有的相应权利或义务。

3.3�双方应积极配合上市公司就标的股份转让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标的股份的锁定期

4.1�乙方承诺，自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减持标的股份。

乙方因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所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前述减持承诺。

4.2�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就其在本次股份转让中受让的标

的股份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

4.3�乙方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有关协议转让的规定，若乙方所受让标的股

份的锁定期与中国证监会和/或上交所的最新监管规定不一致的，应自动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或上交所的

规定执行，乙方应根据监管规定相应调整锁定承诺。

（五）违约责任

5.1�如果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所作之任何陈述或保证是虚假的或错误的，或该陈述或保证并未得到

全面、及时地履行，或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或义务，均构成该方对本协议的违反。

上述违反本协议的一方称为违约方。 违约方除应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外，还应赔偿和承担非违约

方因该违约而产生的或者遭受的直接损失、损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和责任。

5.2�在不影响本协议任何其他条款规定的前提下，如果任何一方未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

其它方有权在行使本协议项下任何其他权利和救济之外，要求违约方实际履行该等义务。

5.3�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经甲方书面催促后三十个工作日内

仍未支付的，每延期支付一日，应当按当期应付而未付的股份转让价款金额的万分之五按日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乙方明确拒绝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或者无正当理由延期支付超过30个工作日的，甲方有权以书面

形式通知乙方解除本协议，本协议自该解除通知送达乙方之日起即行解除，乙方应当于本协议解除后5个

工作日内，按照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百分之十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4�如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及时配合办理过户的， 且在乙方催促后十个工作日内仍未办理的，

每延期一日，应当按乙方已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金额的万分之五按日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甲方明确拒绝

办理或者无正当理由延期超过三十日的，乙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解除本协议，本协议自该解除通

知送达甲方之日起即行解除，甲方应当于本协议解除后五个工作日内将乙方已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全额

退还至乙方指定的账户，并按照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百分之十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六）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加盖公章并由法定/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成立， 并在本次股份转让以非公开协议转让

方式进行均获得以下有权机构/主体批准后生效：(1) 就甲方而言， 已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2)就乙方而言，已获得有权国家出资企业批准。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双方应积极推动相应审批程序

的完成，促使本协议生效条件尽快达成。 若任何一方在2025年12月31日前未获得前述批准的，则本协议

自动终止，且双方不因此承担任何责任。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电气直接持有上市公司491,073,586股A股股份，全部为无限售A股流通

股。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

书》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情况说明

（一）本次股权转让或者划转后是否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在本次转让控制权前，是否对受让人

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受让意图等已进行合理调查和了解，说明相关调查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本次权益变动系上海电气向上国投资管协议转让上海机电股份，上海电气对受让人上国投资管的主

体资格、资信情况、受让意图等均已进行合理调查和了解，确信上国投资管主体合法、资信良好、受让意图

明确。

（二）出让人或者划出方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应当披露的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依

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上海电气营业执照复印件；

2、上海电气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上海电气与上国投资管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4、上海电气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董事会决议复印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于上海机电办公地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3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上海机电、机电B股 股票代码 600835、90092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上海市长宁区华山路1100弄16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母公司划转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A股无限售流通股；间接持有B股股份

持股数量：直接持有491,073,586股A股；间接持有8,117,655股B股

持股比例：合并持有48.8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股无限售流通股；间接持有B股股份

变动数量：51,136,966股A股

变动比例：5%

持股数量：直接持有439,936,620股A股；间接持有8,117,655股B股

持股比例：合并持有43.81%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尚未实施

方式：协议转让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否 □

1、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在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国际集团完成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

2、本次权益变动还需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履行合规性确认程序，并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文

件后，由交易双方按约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派出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__吴磊__

2025年6月23日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上海机电、机电B股

股票代码：600835、900925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111号201室

股权变动性质：股份增加（股份协议受让）

签署日期：二〇二五年六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

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

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海机电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

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完整性

和准确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七、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在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国际集团完成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能够通过审批及通过审批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各位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第一节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国投资管、受让方 指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公司、上海机电 指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上海电气 指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集团 指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上海电气持有的上海机电51,136,966股A股股

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因此受让方对上海机电的持股比例从无增加至5%的权益变

动行为

《股份转让协议》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转让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A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特别说明：本报告书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

略有差异。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111号201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511号23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3232831XD

法定代表人：陈志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期限：2015年03月11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及其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注：上国投资管股权目前已发生变更，股权变更事项已获得上海市国资委批复，待工商变更手续完成

后，上国投资管将成为上海国际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上国投资管是上海国际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 上国投资管的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在最近两年内未发生变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511号

法定代表人 周杰

注册资本 3,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757739E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以金融为主、非金融为辅的投资，资本运作与资产管理，金融研究，社会经济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00年4月20日至不约定期限

主要股东 上海市国资委持股100%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511号

邮政编码 200041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国投资管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1 陈志刚 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男 中国 上海 否

2 魏巍

党支部副书记、 副董

事长、总经理

男 中国 上海 否

3 金强 董事 男 中国 上海 否

4 宋耀 董事 男 中国 上海 否

5 杨国兴

党支部委员、 常务副

总经理

男 中国 上海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

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达到或超过5%的

情形。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上海机电发展前景和长期投资价值的充分认可，有力支持上

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因此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增持上海机电51,136,966股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已经约定的股份转让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计划安排。 若今后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

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国投资管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国投资管的直接持股数量将增加至51,136,966股，持股比例从0%增加至5%。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案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上国投资管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受让上海电气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51,136,

966股A股股份，该等股份权益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

2025年6月22日，上国投资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参与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出资的议

案》；6月23日，上国投资管与上海电气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在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国际集团完成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

本次权益变动还需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履行合规性确认程序，并在取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确认文件后，由交易双方按约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派出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过

户登记手续。

三、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双方经友好协商，就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事宜，现达成一致协议如下，以资共同遵守：

（一）本次股份转让

1.1�双方同意，甲方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51,136,966股上市公司股份。

1.2�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乙方持有51,136,966股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

（二）本次股份转让的定价及支付

2.1�双方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对价为16.81元/股，该等对价应不低于本协议签署日前一日上市公司

股票收盘价的90%；本次股份转让的交易总对价为859,612,398.46元（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 ）。

2.2�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签署日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30%的股份转让价

款（即257,883,719.54元）作为本次股份转让保证金，该等保证金自取得上交所对本次股份转让的确认

意见当日转换为相应股份转让价款；于取得上交所对本次股份转让的确认意见之日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

应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剩余70%的股份转让价款（即601,728,678.92元）。

（三）本次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及后续权利义务安排

3.1�自乙方向甲方支付完毕股份转让价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双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上交所和/或中登公司的要求， 尽快向上交所和中登公司提交关标的股份过户登记的相关

审查申请文件，并尽快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的相关手续。

3.2�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后，乙方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享有或承担标的股份股东应有的相应权利或义务。

3.3�双方应积极配合上市公司就标的股份转让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标的股份的锁定期

4.1�乙方承诺，自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减持标的股份。

乙方因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所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前述减持承诺。

4.2�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就其在本次股份转让中受让的标

的股份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

4.3�乙方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有关协议转让的规定，若乙方所受让标的股

份的锁定期与中国证监会和/或上交所的最新监管规定不一致的，应自动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或上交所的

规定执行，乙方应根据监管规定相应调整锁定承诺。

（五）违约责任

5.1�如果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所作之任何陈述或保证是虚假的或错误的，或该陈述或保证并未得到

全面、及时地履行，或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或义务，均构成该方对本协议的违反。

上述违反本协议的一方称为违约方。 违约方除应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外，还应赔偿和承担非违约

方因该违约而产生的或者遭受的直接损失、损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和责任。

5.2�在不影响本协议任何其他条款规定的前提下，如果任何一方未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

其它方有权在行使本协议项下任何其他权利和救济之外，要求违约方实际履行该等义务。

5.3�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经甲方书面催促后三十个工作日内

仍未支付的，每延期支付一日，应当按当期应付而未付的股份转让价款金额的万分之五按日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乙方明确拒绝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或者无正当理由延期支付超过三十个工作日的，甲方有权以书

面形式通知乙方解除本协议，本协议自该解除通知送达乙方之日起即行解除，乙方应当于本协议解除后

五个工作日内，按照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百分之十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5.4�如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及时配合办理过户的， 且在乙方催促后十个工作日内仍未办理的，

每延期一日，应当按乙方已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金额的万分之五按日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甲方明确拒绝

办理或者无正当理由延期超过三十日的，乙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解除本协议，本协议自该解除通

知送达甲方之日起即行解除，甲方应当于本协议解除后五个工作日内将乙方已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全额

退还至乙方指定的账户，并按照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百分之十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六）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加盖公章并由法定/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成立， 并在本次股份转让以非公开协议转让

方式进行均获得以下有权机构/主体批准后生效：(1) 就甲方而言， 已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2)就乙方而言，已获得有权国家出资企业批准。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双方应积极推动相应审批程序

的完成，促使本协议生效条件尽快达成。 若任何一方在2025年12月31日前未获得前述批准的，则本协议

自动终止，且双方不因此承担任何责任。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A股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

情况，均为无限售A股流通股。

五、本次权益变动的其他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

排、就转让方在该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不存在其他安排。

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应当披露的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依

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上国投资管营业执照复印件；

2、上国投资管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上国投资管与上海电气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4、上国投资管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董事会决议复印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于上海机电办公地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3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上海机电、机电B股 股票代码 600835、90092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111号201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母公司划转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不适用

持股数量：0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股无限售流通股

变动数量：51,136,966股A股

变动比例：5%

持股数量：51,136,966股A股

持股比例：5%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尚未实施

方式：协议转让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

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否□

1、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在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国际集团完成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

2、本次权益变动还需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转让相关规定履行合规性确认程序，并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文

件后，由交易双方按约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派出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陈志刚__

2025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688009� � �证券简称：中国通号 公告编号：2025-017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南路1号院中国通号大厦A座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00

普通股股东人数 60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99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182,359,43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182,359,434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887,683,612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94,675,8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82325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823250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040617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826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楼齐良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董事张权因故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李连清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及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76,660,002 99.920647 3,449,063 0.048021 2,250,369 0.031332

其中：A股 6,882,016,180 99.917716 3,417,063 0.049612 2,250,369 0.032672

H股 294,643,822 99.989141 32,000 0.010859 0 0.0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76,710,503 99.921350 3,597,884 0.050093 2,051,047 0.028557

其中：A股 6,882,066,681 99.918450 3,565,884 0.051772 2,051,047 0.029778

H股 294,643,822 99.989141 32,000 0.010859 0 0.0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76,683,003 99.920967 3,954,615 0.055060 1,721,816 0.023973

其中：A股 6,882,039,181 99.918050 3,922,615 0.056952 1,721,816 0.024998

H股 294,643,822 99.989141 32,000 0.010859 0 0.0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76,451,692 99.917747 3,552,558 0.049462 2,355,184 0.032791

其中：A股 6,881,807,870 99.914692 3,520,558 0.051114 2,355,184 0.034194

H股 294,643,822 99.989141 32,000 0.010859 0 0.0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78,193,121 99.941992 2,421,387 0.033713 1,744,926 0.024295

其中：A股 6,883,549,299 99.939975 2,389,387 0.034691 1,744,926 0.025334

H股 294,643,822 99.989141 32,000 0.010859 0 0.0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76,735,783 99.921702 3,868,202 0.053857 1,755,449 0.024441

其中：A股 6,882,091,961 99.918817 3,836,202 0.055696 1,755,449 0.025487

H股 294,643,822 99.989141 32,000 0.010859 0 0.0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74,566,196 99.891495 5,945,963 0.082785 1,847,275 0.025720

其中：A股 6,880,441,374 99.894852 5,394,963 0.078328 1,847,275 0.026820

H股 294,124,822 99.813015 551,000 0.186985 0 0.0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76,284,965 99.915425 4,218,835 0.058739 1,855,634 0.025836

其中：A股 6,881,641,143 99.912271 4,186,835 0.060788 1,855,634 0.026941

H股 294,643,822 99.989141 32,000 0.010859 0 0.0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269,333,299 98.488189 2,389,387 0.873737 1,744,926 0.638074

6

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267,875,961 97.955279 3,836,202 1.402799 1,755,449 0.641922

7

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

薪酬的议案

266,225,374 97.351702 5,394,963 1.972798 1,847,275 0.6755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7均为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议案8为特别决议

通过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方伟、刘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001387� � � � � � � � �证券简称：雪祺电气 公告编号：2025-037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

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公司以截至2025年3月31日的总股本183,038,4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1.2元人民币（含税），预计共分配现金股利21,964,608元人民币（含税），本次不送

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度。 公司最终以实施权益分派时股权登

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若在实施前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

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自公司权益分派方案披露之日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83,038,4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1.2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08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2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的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股东分别为顾维、宁波雪祺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20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

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股东顾维、宁波雪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时乾中、严晓君、南京祺沐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滁州中安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

“本人/本合伙企业所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

除权、除息调整）。 ”根据前述承诺，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将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

做相应调整。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按照《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调整，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七、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青鸾路369号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咨询部门：证券部

3、咨询电话：0551-63893033

4、咨询邮箱：IR@snowkye.com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4日


